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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验收项目概况 

建设项目名称 水切生产线搬迁项目 

建设单位 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 

建设地点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北工业园天和路 6 号（东经 117°5'23.97"，

北纬 39°9’12.61"） 

立项审批部门 天津市西青区行政审批局 

建设项目性质 迁建 

主要产品名称 水切 

设计生产能力 39 万套/年水切 

实际生产能力 39 万套/年水切 

建设项目环评

时间 

2017.4 开工建设时

间 

2017.11 

调试时间 2018.1 验收现场监

测时间 

2018.7.19~20 

环评审批部门 天津市西青区行政审批

局 

环评报告表

编制单位 

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

有限公司 

环保设施设计

单位 

开源德鑫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 

环保设施施

工单位 

开源德鑫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 

投资总概算 40 万元 环保投资总

概算 

5 比例 12.5% 

实际总概算 40 万元 环保投资 4.8 比例 12% 

验收监测依据 1.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682 号令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； 

3.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； 

4.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9 号公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

术指南污染影响类》； 

5. 津环保监测[2007]57 号《关于发布〈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

化技术要求〉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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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津环保监测[2002]234 号《关于下发〈天津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要求〉的通知》 

7．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天津星光橡塑有限

公司水切生产线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 

8．关于《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水切生产线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的批复（津西审环许可表[2017]146 号）； 

9．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提供的该项目有关的基础资料。 

验收监测评

价标准、标

号、级别、

限值  
 

1、废气执行标准 

熔融过程产生的废气 VOCs 执行 DB12/524-2014《工业企业挥

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，底涂和表面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甲苯

执行 DB12/524-2014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，植

绒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执行 GB16297-1996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二级，标准限值见表 1-1。  

表 1-1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

行

业 

工艺

设施 

污染

物 

排气筒

高度（m） 

最高允许排放

速率（kg/h） 

最高允许排放

浓度（mg/m
3） 

执行标准 

塑

料

制

品 

热

熔、

注塑

等工

艺 

VOCs 15 5 50 

DB12/524-2014

《工业企业挥

发性有机物排

放控制标准》 

其他行

业 

甲苯

与二

甲苯

合计 

15 1 40 

厂界无

组织排

放浓度

限值 

VOCs 2.0 

甲苯 0.6 

 

 

 

表 1-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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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 
污染

物 

排气筒高

度（m） 

最高允许排放

速率（kg/h） 

最高允许排放浓

度（mg/m
3） 

执行标准 

其他行

业 

颗粒

物 
15 3.5 120 

GB16297-1996

《大气污染物

综合排放标

准》 
厂界无

组织排

放浓度

限值 

颗粒

物 
1.0 

2、噪声执行标准 

本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 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3 类标准，标准限值见表 1-3。 

表 1-3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  

单位：dB(A) 

类别 昼间 夜间 

3 类 65 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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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

项目背景： 

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是从事生产并销售机动车用、工业用橡胶和塑料制品

的生产企业，该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8 日，注册资金 790 万美元，主要生产

机动车用门条、门框条、导槽、背门、水切等产品。根据西青区中北镇南运河改

造规划的要求，2014 年 1 月该公司投资 5000 万人民币将厂址从天津市西青区中

北镇曹庄村星光路 1 号搬迁至天津市西青区中北工业园天和路 6 号，租用天津市

信誉福利金属加工公司现有厂房从事生产。生产能力为 55 万套/年门条，65 万套

/年框条，65 万套/年导槽，61 万套/年背门，39 万套/年水切。该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取得天津市西青区环境保护局批复，批复文号为西青环

保许可函[2013]10 号。 

2017 年，由于生产需要，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对生产车间布局进行调整，

将水切生产线搬迁至现厂区北侧空置仓库内（即“本项目”），搬迁后的生产能力

不变，仍为 39 万套/年水切。本项目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获得了天津市西青区行

政审批局的备案通知书（备案号为“津西审投许可[2017]180 号”），随后委托北

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编制《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水切生产线搬迁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并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获得西青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（津

西审环许可表[2017]146 号））。 

工程建设内容： 

本项目未新增构筑物，将综合生产车间内的水切生产线迁至现厂区北侧空置

厂房内，公用及辅助工程依托现有设施。项目选用的厂房为空置厂房，未对现有

厂房进行结构改造。 

经过对比，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一致，未发生重大变化。具体见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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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 建设内容对比表 

项

目 
环评阶段 本项目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

建

设

内

容 

本项目将生产车间内的水

切生产线搬迁至现厂区北

侧空置厂房内。新建一根

15m 高排气筒。 

本项目将生产车间内的水

切生产线搬迁至现厂区北

侧空置厂房内。新建一根

15m 高排气筒。水切生产

线工序顺序有所调整，新增

除毛集尘工艺，但生产线产

能及排放的污染物未发生

变化。 

工序顺序调整 

公

用

辅

助

工

程 

给水：依托现有市政供水。 给水：依托现有市政供水。 不变 

排水：本项目实行雨污分

流，雨水排入雨水管网，化

粪池沉淀后的生活污水排

至市政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

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排水：本项目实行雨污分

流，雨水排入雨水管网，化

粪池沉淀后的生活污水排

至市政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

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不变 

供电：厂区设 1 台 250KVA

变压器，年用电量为 21 万

KWh 

供电：厂区设 1 台 250KVA

变压器，年用电量为 21 万

KWh 

不变 

供电：由西青中北工业园市

政电网提供 

供电：由西青中北工业园市

政电网提供 
不变 

供热、制冷：依托厂内现有

2 台直燃机提供。 

供热、制冷：依托厂内现有

2 台直燃机提供。 
不变 

食堂：依托现有食堂。 食堂：依托现有食堂。 不变 

环

保

工

程 

 

原生产线活性炭吸附装置

停用，本项目新建一套活性

炭吸附装置（设计处理风量

10000m
3
/h）。 

原生产线活性炭吸附装置

停用，本项目新建一套活性

炭吸附装置（实际风机额定

风量 5000m
3
/h）。 

环保设施工艺

不变，考虑收集

端多处封闭及

后期运行费用，

减小了风机风

量 

行

政

、

生

活

设

施 

依托现有办公设施。 依托现有办公设施。 不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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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设备情况： 

1 表 2-2     主要生产设备 

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型号规格 备注 
数量 

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

1 脱湿干燥机 65-1 台 / 利旧 1 1 

2 脱湿干燥机 65-2 台 / 利旧 1 1 

3 脱湿干燥机新增 台 / 利旧 1 1 

4 65-1 挤出机 台 / 利旧 1 1 

5 电控柜（65-1） 台 / 利旧 1 1 

6 变频柜（65-1） 台 / 利旧 1 1 

7 干燥机（65-1） 台 / 利旧 1 1 

8 上料机（65-1） 台 / 利旧 1 1 

9 料箱 1 台 / 利旧 1 1 

10 变压器（65-1） 台 / 利旧 1 1 

11 挤出机（65-2） 台 / 利旧 1 1 

12 电控柜（65-2） 台 / 利旧 1 1 

13 料箱 2 台 / 利旧 1 1 

14 挤出机（35） 台 / 利旧 1 1 

15 电控柜（35） 台 / 利旧 1 1 

16 干燥机（35） 台 / 利旧 1 1 

17 上料机（35） 台 / 利旧 1 1 

18 料箱 3 台 / 利旧 1 1 

19 料箱 4 台 / 利旧 1 1 

20 干燥机（65-2） 台 / 利旧 1 1 

21 上料机（65-2） 台 / 利旧 1 1 

22 亮箔输送机 台 / 利旧 1 1 

23 冷却水槽 台 / 利旧 1 1 

24 真空泵 台 / 利旧 1 1 

25 冷水机（第一） 台 / 利旧 1 1 

26 牵引机(第一) 台 / 利旧 1 1 

27 底胶涂布机 台 / 利旧 1 1 

28 输送架 台 / 利旧 1 1 

29 常温风干燥机 台 / 利旧 1 1 

30 水切糊附机 台 / 利旧 1 1 

31 气瓶及架 台 / 利旧 1 1 

32 植绒机 台 / 利旧 1 1 

33 硬化炉 台 / 利旧 1 1 

34 集尘器 台 / 利旧 1 1 

35 干式除毛机 台 / 利旧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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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水洗除毛机 台 / 利旧 1 1 

37 冷水机（第二） 台 / 利旧 1 1 

38 风冷 台 / 利旧 1 1 

39 激光刻印机 台 / 利旧 1 1 

40 较直机 台 / 利旧 1 1 

41 保护膜剥离机 台 / 利旧 1 1 

42 牵引机（第二） 台 / 利旧 1 1 

43 裁断机 台 / 利旧 1 1 

44 保护膜贴合机 台 / 利旧 1 
 

主要设备现场照片情况： 

 

  

水切生产线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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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、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： 

本项目原、辅料具体年用量详见下表： 

表 2-3  主要原、辅材料用量 

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单位 年用量 

1 聚乙烯混合颗粒 kg 200000 

2 胶粘剂 kg 1850 

3 绒毛 kg 3000 

4 甲苯 kg 300 

5 底涂 kg 360 

6 泡棉 万件 246 

7 钉扣 个 650000 

表 2-4 原辅材料中化学品理化性质一览表 

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含量% 化学式 沸点℃ CAS 号 

1 胶黏剂 1 
1-(2-氨甲基) 对二氮己环   20~30 / / / 

水 70~80 H2O 100 7732-18-5 

2 胶粘剂 2 
聚羟化甘油醚   90~95 / / / 

水 5~10 H2O 100 7732-18-5 

3 胶黏剂 3 
  聚胺酚树脂 34~45 / / / 

水 55~65 H2O 100 7732-18-5 

 

本项目为生产线搬迁项目，无新增员工，不涉及新增给排水。项目实施后全

厂水平衡情况如下。 

循环冷却水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

隔油池

化粪池

隔油池

化粪池
自建污水

处理厂

自建污水

处理厂

咸
阳
路
污
水
处
理

厂

咸
阳
路
污
水
处
理

厂

生活用水生活用水

绿化绿化

市政自来水

109.8

30

68.8

11

58.5 58.5 58.5

损失 10.3

300

损失 11

损失 30

 

图 2-1   全厂水平衡图   单位：m
3
/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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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

熔
融
挤

出

熔
融
挤

出

植

绒

植

绒
冷

却

冷

却
粗

裁

粗

裁
冲

裁

冲

裁

除
脂
底

漆

除
脂
底

漆

接

合

接

合

贴
泡

棉

贴
泡

棉

表
面
处

理

表
面
处

理

检

查

检

查

入
库
存

放

入
库
存

放

聚乙烯

颗粒

G1 G2 G3 G4

S1 S1

除
毛
集

尘

除
毛
集

尘

G5

 

图 2-2  本项目水切生产工艺流程及产物节点示意图 

（1）熔融挤出：首先将外购聚乙烯颗粒物投入到挤出机内，在挤出机被加热到

200℃左右，呈熔融状态，按照产品形状沿口金挤出，通过冷却水定型。此过程

会产生废气 G1。 

（2）冷却：将熔融挤出的塑料条进入冷却水槽内进行，冷却水循环使用，定期

补水，无排水。 

（3）除脂底涂：除脂主要是去除产品表面的油污、灰尘等杂质；底涂是在产品

和泡棉之间涂布一层架桥剂，起到连接紧密的作用。底涂过程中会产生废气 G2。 

（4）表面处理：用毛刷或布锤将擦拭液由人工擦涂到产品表面，使外表颜色均

匀。擦拭液是由甲苯配置的，所以此过程会发出废气 G3。 

（5）植绒：将挤出的水切表面涂上胶水，通过植绒机使其唇边表面覆上一层绒

毛，采用静电植绒，经过 200℃左右的高温在固化炉中加热使胶水固化，将绒毛

粘在产品上，然后冷却至室温。此过程使用的胶粘剂中的成分在 200℃下不会挥

发出来，此过程会产生废气 G4。 

（6）除毛集尘：产品经过植绒固化后，进入干式/水洗除毛机，开启风机将水切

上多余的绒毛吹掉，吹掉的绒毛被吸入集尘设施，最终进行风干，此过程会产生

废气 G5。 

（7）粗裁、冲裁：用裁断机将挤出品按要求尺寸裁断，然后在冲裁机上，用冲

裁模具裁出要求的尺寸和形状。 

（8）接合：将冲裁后的产品端部通过设备加热进行接合完成设计的形状和要求。 

（9）贴泡棉：将修剪后的产品，由人工用胶水将泡棉粘贴在指定位置上。 

（10）检查、入库存放：目视检查成品处外观有无杂质，检验合格后的产品入库

存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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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绒工艺 注塑工艺 

  

表面处理工艺 底涂工艺 



11 

 

 

 

除毛工艺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2 

 

表三 

主要污染源、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 

3.1 废气  

本项目的废气主要为熔融聚乙烯所产生的废气 G1（VOCs）、以甲苯为原材

料底涂工序所产生的废气 G2（甲苯）、表面处理过程中擦拭液所产生的废气 G3

（甲苯）、植绒工序所产生的废气 G4（颗粒物）以及除毛集尘工序产生的废气

G5（颗粒物）。本项目在熔融挤出、植绒、底涂、表面处理、植绒和除毛过程中

均配有集气罩，由集气罩收集后统一经过滤棉、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再通过 1

根 15m 高排气筒（P7）排放。 

3.2 噪声  

主要为冲裁机和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。 

3.3 环境风险 

建设单位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备案，并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

控制程序（见附件），厂房内已设置应急设施设备与材料。 

 

  

应急消防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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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疏散标识 应急灯 

 

 

应急报警装置  

3.4 环保投资落实情况 

本项目实际投资 40 万元，环保投资 4.8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2%，主要用于

废气治理、排污口规范化建设。建设单位在实际建设运行过程中，做到了环保设

施与主体工艺同时施工及投产使用，  

表 3-1  本项目环保投资明细 

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概算额（万元） 投资额（万元） 

1 废气治理 4 3.8 

2 排放口规范化 1 1 

3 合计 5 4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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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： 

4.1  环评结论 

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天津相关产业政策。建设单位在落实环境影响评价

报告表中各项环保措施后，各类污染物均可做到达标排放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

明显影响，从环保角度分析，本项目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。 

4.2  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

表 4-1  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

序

号 
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

相符

情况 

一 

该项目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

中北工业园天和路 6 号，总投资

40 万元，对生产车间布局进行调

整，将水切生产线搬迁至现厂区

北侧空置仓库内，搬迁后的生产

能力不变。2017 年 10 月 30 日

-2017 年 11 月 20 日，我局将该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及受理情况

在西青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进

行了公示，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

结论及公众反馈意见，在严格落

实报告表中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

提下，同意该项目建设。 

该项目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

北镇中北工业园天和路 6

号，总投资 40 万元，对生产

车间布局进行调整，将水切

生产线搬迁至现厂区北侧空

置仓库内，搬迁后的生产能

力不变。 

符合，

已落

实 

二、项目建设过程中应该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各项环保措施，并重点做

好以下工作： 

1 

该项目不新增员工，生活污水经

厂内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

污水管道，最终排入咸阳路污水

处理厂。 

该项目未新增员工，生活污

水经厂内现有污水处理站处

理后进入污水管道，最终排

入咸阳路污水处理厂。 

已落

实 

2 

加强对熔融挤出工序、底涂工序

和表面处理工序的管理，产生的

甲苯和 VOCs 集气罩收集后经活

性炭吸附，由 15 米高排气筒（P7）

达标排放。 

熔融挤出工序、底涂工序和

表面处理工序产生的甲苯和

VOCs 集气罩收集后经过滤

棉、活性炭吸附，由 15 米高

排气筒（P7）达标排放。 

已落

实 

3 加强对植绒工序的管理，产生的 植绒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设 已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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颗粒物经设备自身收集处理后，

由 15 米高排气筒（P7）达标排放。 

备自身收集处理后，经过滤

棉和活性炭吸附由 15 米高

排气筒（P7）达标排放。 

实 

4 
对产生噪声的机械采取隔声、减

噪措施，保证厂界噪声达标。 

已落实对生产设备采取隔声

降噪措施，合理摆放设备位

置，未发生噪声扰民现象。 

已落

实 

5 

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要集中处

理，统一管理，其中废活性炭、

废包装物等危险废物需交有资质

单位统一处理。 

本项目产生的边角料：由物

资回收部门统一回收。废液

和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，由

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

限公司处理。 

已落

实 

6 

建设单位需按照市环保局《关于

加强我市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

的通知》（津环保监理[2002]71

号）和《关于发布<天津市污染源

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>的通知》

（津环保监测[2007]57 号）的要

求，落实排污口规范化有关工作，

废气排气筒应设置便于采样、监

测的采样口和采样监测平台，并

设置环保标志牌。 

已进行排污口规范化。 
已落

实 

7 
加强日常管理，认真制定应急计

划和预案，落实风险防范措施。 

已制定应急计划，并采取了

风险防范措施，且应急预案

已备案。 

已落

实 

8 
本项目不涉及新增总量控制指标

及排放量。 

本项目未涉及新增总量控制

指标及排放量。 

已落

实 

根据现场调查，本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相比，水切生产线

工序顺序有所调整，新增除毛集尘工艺，但生产线产能及排放的污染物未发生变

化。除毛集尘工艺产生的废气为颗粒物，由集气罩收集后经过滤棉、活性炭吸附，

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（P7）达标排放，未新增污染因子且不引起颗粒物总量明显

变化。 

本项目的性质、建设地点、生产规模及环境保护措施未发生变化，生产工艺

中对工序顺序有所调整但主体工艺未变，且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，因此本

项目无重大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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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区内排放口规范化照片如下： 

 

废气排放口 

 

废水排放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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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气处理设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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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 

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： 

1、监测分析方法 

表 5-1 监测分析方法 

类别 项目 检测依据 检出限 

废气 

颗粒物 

 

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

重量法 HJ 836-2017 
1.0 mg/m

3
 

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

重量法 GB/T 15432-1995 
0.001 mg/m

3
 

甲苯、挥发性

有机物 

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

采样-热脱附/气相色谱-质谱法 HJ 

644-2013 

0.3~1.0 μg/m
3
 

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

相吸附-热脱附 气相色谱-质谱法 HJ 

734-2014 

0.001~0.01 mg/m
3
 

噪声 
工业企业厂界

噪声 

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

12348-2008 
/ 

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

正 HJ 706-2014 
/ 

2、监测仪器、型号及编号 

表 5-2  监测仪器一览表 

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定/校准情况 

自动烟尘烟气测试

仪 
GH-60E YQ-124 已检定 

综合大气采样器 KB-6120 YQ-129 已检定 

低流量个体空气采

样器 
TWA-300K YQ-142 已检定 

电子天平 SQP-QUINTIX35-1CN YQ-152 已检定 

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RG-AWS9 YQ-153 已检定 

气相色谱-质谱仪 
7890B GC-5977B 

MSD 
YQ-102 已检定 

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YQ-098 已检定 

声校准器 HS6020 YQ-127 已检定 

  

3、人员资质 

验收监测人员均经过考核并持证上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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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废气监测气象条件 

检测日期及频次 大气压（kPa） 温度（℃） 风向 风速（m/s） 

2018.7.19 

第一次 110.5 33.4 南 3.3 

第二次 100.3 34.3 南 3.1 

第三次 100.2 33.6 南 3.5 

2018.7.20 

第一次 100.2 33.8 西南 3.4 

第二次 100.1 35.7 西南 3.3 

第三次 100.1 35.2 西南 3.5 

5、废气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

①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严格按照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/T397- 2007）的要求与规定进行。  

②监测仪器均经过计量检定，并在有效期内。 

③烟气采样器及综合大气采样器在进入现场前对采样器流量进

行校准，在测试时保证其采样流量的准确。 

6、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

噪声监测严格按照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有关规定进行：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均在检定

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；测量前后在测量的环境中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

仪器，示值偏差不大于 0.5dB；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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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六 

验收监测内容： 

1. 监测方案 

表 6-1  废气监测方案 

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因子 周期 频次 

1 废气处理设施进口 

VOCs 

甲苯 

颗粒物 

2 3 次/周期 

2 废气处理设施出口 2 3 次/周期 

3 上风向 1 2 3 次/周期 

4 下风向 2 2 3 次/周期 

5 下风向 3 2 3 次/周期 

6 下风向 4 2 3 次/周期 

表 6-2  噪声监测方案 

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因子 周期 频次 

1 厂界东侧外 1m 

等效连续 A 声级 2 
2 次/昼 

1 次/夜 

2 厂界南侧外 1m 

3 厂界西侧外 1m 

4 厂界北侧外 1m 

本项目无新增员工，即无新增生活污水排放，且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排放，

项目实施前后全厂给排水情况不变，仍依托原有给排水设施。因此本次验收不再

进行废水验收监测。 

2.监测点位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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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1 排气筒废气及噪声监测位点验收监测点位图 

 

图 6-3 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位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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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七 

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： 

本项目在验收期间生产负荷如下，主要以生产所使用的主要原料聚乙烯混合

颗粒用量核算。 

表 7-1   生产线工况情况 

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生产负荷 

800kg/d 

2018.7-19 750kg/d 94% 

2018.7-20 730kg/d 91% 
 

验收监测结果： 

1.废气监测结果 

表 7-2  废气处理设施进和排气筒 P7 出口废气检测结果 

监测因

子 
监测日期 

监测

位置 
排放浓度（mg/m

3） 排放速率（kg/h） 
废气处理设

施效率（%） 

VOCs 

2018.7-19 
进口 36.6~37.8 0.116~0.123 

54.4~58.5 
出口 16.0~16.7 0.041~0.044 

2018.7-20 
进口 36.8~37.6 0.119~0.123 

出口 15.6~16.4 0.042~0.043 

甲苯 

2018.7-19 
进口 0.872~0.926 2.76×10

-3
~3.05×10

-3
 

84.6~86.0 
出口 0.131~0.134 3.35×10

-4
~3.50×10

-4
 

2018.7-20 
进口 0.868~0.908 2.80×10

-3
~2.96×10

-3
 

出口 0.127~0.128 3.32×10
-4

~3.39×10
-4

 

颗粒物 

2018.7-19 
进口 3.1~3.4 0.010~0.011 

48.3~70.6 
出口 1.0~1.4 0.003 

2018.7-20 
进口 2.9~3.5 0.009~0.011 

出口 1.1~1.5 0.003~0.004 

表 7-3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

监测因子 监测日期 监测位置 排放浓度（mg/m
3） 

VOCs 

2018.7-19 

上风向 1 0.573~0.661 

下风向 2 1.14~1.23 

下风向 3 1.23~1.27 

下风向 4 1.17~1.22 

2018.7-20 

上风向 1 0.575~0.684 

下风向 2 1.19~1.28 

下风向 3 1.23~1.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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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风向 4 1.14~1.20 

甲苯 

2018.7-19 

上风向 1 0.0463~0.0484 

下风向 2 0.0565~0.0690 

下风向 3 0.0593~0.0627 

下风向 4 0.0588~0.0638 

2018.7-20 

上风向 1 0.0458~0.0492 

下风向 2 0.0625~0.0688 

下风向 3 0.0595~0.0621 

下风向 4 0.0590~0.0643 

颗粒物 

2018.7-19 

上风向 1 0.094~0.151 

下风向 2 0.189~0.284 

下风向 3 0.264~0.322 

下风向 4 0.245~0.360 

2018.7-20 

上风向 1 0.133~0.172 

下风向 2 0.284~0.343 

下风向 3 0.341~0.400 

下风向 4 0.303~0.362 

监测结果表明： 

本项目监测排气筒出口和上下风口废气中的 VOCs、甲苯和颗粒物，其中排

气筒出口的 VOCs 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16.7 mg/m
3，低于标准值 50 mg/m

3，排放速

率最大值为 0.044 kg/h，低于标准值 1.5 kg/h，厂界 VOCs 排放浓度最大值为

1.28mg/m
3，低于标准值 2.0 mg/m

3，满足 DB12/524-2014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

物排放控制标准》中塑料制品行业热熔、注塑等工艺标准限值以及厂界监控点浓

度限值；排气筒出口的甲苯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.134 mg/m
3，低于标准值40mg/m

3，

排放速率最大值为 3.50×10
-4 

kg/h，低于标准值 1 kg/h，厂界甲苯排放浓度最大值

为 0.0690mg/m
3，低于标准值 0.6 mg/m

3，满足中 DB12/524-2014《工业企业挥发

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中其他行业标准限值以及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；排气筒

出口的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1.5 mg/m
3，低于标准值 120 mg/m

3，排放速率最

大值为 0.004 kg/h，低于标准值 3.5 kg/h，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.400 

mg/m
3，低于标准值 5.0 mg/m

3，满足 GB16297-1996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中颗粒物其他行业排放限值以及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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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噪声监测结果 

表 7-5  噪声监测结果     

单位：dB（A） 

监测位置 
监测

时段 

一周期 

（2018.7-19） 

二周期 

（2018.7-20） 
主要声源 排放标准限值 

厂界东侧

外 1m 

昼间 61.1~61.3 61.2~61.5 机械 

昼间 65dB(A) 夜

间 55dB(A) 

夜间 47.4 47.6 环境 

厂界南侧

外 1m 

昼间 57.3~57.6 57.5~57.9 机械 

夜间 44.8 44.5 环境 

厂界西侧

外 1m 

昼间 61.5~61.8 61.7~62.1 机械 

夜间 47.7 48.1 环境 

厂界北侧

外 1m 

昼间 63.2~63.6 63.4~63.7 机械 

夜间 46.3 46.6 环境 

由监测结果可见，该项目厂界声环境主要受该公司机械运行及外界道路交通

噪声的共同影响。东侧、南侧、西侧、北侧厂界昼间声级范围在 57.3~63.7dB（A）

之间，低于 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中 3 类昼间标准

限值；夜间声级范围在 44.5～48.1dB（A）之间，低于 GB12348-2008《工业企

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中 3 类夜间标准限值。 

3.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

根据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该项目特征污染物，本次验收确

定的总量控制污染因子为颗粒物、甲苯、VOCs。由于本项目为搬迁项目，不涉

及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，因此以下仅依据监测数据对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

计算。 

G=∑Q×N×10
-3

 

式中：G：排放总量（吨/年） 

∑Q：各工位有组织排放平均排放速率之和（公斤/小时） 

N：全年计划生产时间（小时/年） 

该项目全年工作时间为 4000h。各污染物具体排放总量见下表 7-7。 

表 7-6 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结果 

统计值 VOCs 甲苯 颗粒物 

实际排放总量（吨/年） 0.176 0.00056 0.016 

环评批复总量（吨/年） / / / 

注：以上因子均可满足达标排放，环评批复中无具体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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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八 

验收监测结论： 

1．废气 

本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： 

挥发性有机废气（VOCs）检测结果满足 DB12/524-2014 天津市《工业企业

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中“塑料制品—热熔、注塑等工艺”标准限值要求。

甲苯检测结果满足 DB12/524-2014 天津市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

准》中“其他行业”标准限值要求。颗粒物检测结果满足 GB16297-1996《大气

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中“新建企业二级”标准限值要求。 

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： 

挥发性有机废气（VOCs）和甲苯检测结果满足 DB12/524-2014 天津市《工

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中厂界监控点浓度标准限值要求。颗粒物检

测结果满足 GB16297-1996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中 “新建企业二级”无

组织排放监控浓度标准限值要求。 

2. 噪声 

本项目厂界声环境昼、夜声级均符合 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3 类标准限值。 

3、环境风险 

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编制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已备案，

该项目为搬迁项目，所涉及的环境风险未发生明显改变。企业应按照《企业突发

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》（试行），于 2020 年更新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将本项目

列入预案范围。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